
附件：3
笔 试 纪 律

1. 入场与迟到
凭身份证+准考证提前15–30分钟入场，对号入座；
开考30分钟后禁止入场；开考1小时内不得退场；
证件不全/迟到=取消本场资格。
2. 禁带物品（零容忍）
 手机、智能手表、手环、蓝牙耳机、计算器、电子记事本等所有电子设备（无论是否开机）；
书籍、笔记、草稿纸、涂改液、修正带等；
仅可带：2B铅笔、黑色签字笔、橡皮、直尺。
3. 作答规范
按要求填姓名、准考证号，不得做任何无关标记（否则按违纪）；
行测：2B铅笔填涂；申论/综应：黑色签字笔书写；
保持安静：不交头接耳、不窥视、不传递物品、不交换答题卡；
结束铃响立即停笔，拖延按违纪处理。
4. 交卷离场
试卷、答题卡、草稿纸全部上交，严禁带出考场；
经监考允许后有序离场，不得折返。
5. 违纪处理
一般违纪：本场成绩零分；
作弊（抄袭、传答案、替考、带资料入场等）：取消成绩+记入诚信档案+5年禁考；情节严重追究法律责任；
材料造假：永久取消录用资格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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